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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業輔導計畫，以協助該等農民。另由本會試驗改良場所予以生產技術輔導，以協助改善經

營管理。 

（一○四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大學教育沒有特色競爭力問題所提質

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38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5-1012） 

羅委員淑蕾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立委所提國內大學生畢業後競爭力不足、謀職不易等問題，本部刻正透過下列措施提升青

年就業力： 

(一)推動課程分流：本部規劃將課程分為研究導向和專業務實導向，打破高等教育人才培育

的同一性；期可引導學生適性選擇朝研究深造或專業實務發展，並促使專業實務人才培

育即時與產業需求結合。 

(二)強化大學增設調整系所與產業需求的聯結：本部自 101 學年度起，主動邀請各部會參與

系所增設調整及招生名額審核作業，針對國家與社會之人力需求、課程規劃及人力推估

等面向提出建議。 

(三)提供即時性人才培育專案計畫：引導學校辦理產業研發、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

、跨領域學分及學位學程、最後一哩就業學程計畫、產學攜手合作計畫等，透過專班培

訓或課程革新，強調實務導向、跨領域整合及轉銜就業。 

(四)持續推動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：強調以學生為主體及「學用合一」，透過競爭性經費

補助，引導學校自我定位、訂定妥適之人才培育目標，並據以訂定學生核心能力與建置

有效檢核機制。同時鼓勵學校建立大一新生輔導機制、學習成效不佳學生之預警及輔導

措施及畢業生長期追蹤機制等。 

二、本部期能透過上開措施，減少學用落差情形，並使專業人才培育與產業需求緊密結合，提升學

生就業競爭力。爾後亦將持續檢討並提升各項政策之執行績效，以使學生學能所用，精進我

國現行人才培育政策。 

（一○五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中小學校教師評鑑制度問題所提質詢

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39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5-1022） 

羅委員對教師評鑑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中小學校教師評鑑制度尚處規劃階段，將於修法完成及廣徵意見，並制定辦法後再實施，茲就

規劃背景說明及相關作業，說明如下： 

(一)規劃背景說明 


